
 

學生實習管理辦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08 月 13 日第 10 次修訂               

長庚紀念醫院實習申請表        學年度 

實習科目：                  申請實習單位： 

梯

次 

每梯

人數 

每梯

週數 

每週實

習天數 

實習生

系(所) 

實習生

年級 

實習

時間 
起迄日期 實習指導老師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

申請實習日期：上學期自當學年度 8 月 1 日至隔年 1 月 31 日； 

下學期自當學年度 2 月 1 日至隔年 7 月 31 日 

※
本
單
流
程
：
申
請
學
校
→
實
習
單
位
→
實
習
管
理
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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